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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未出现否决、修改、增加议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大会未涉及变更前次股东大会决议。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江苏中超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1年3月31日在《证券时报》、《证

券日报》和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刊登了《关于召开2020年度股东大会的通知》。

1、召开时间：

（1）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21年4月20日（星期二）下午13:30；

（2）网络投票时间： 2021年4月20日。

其中，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1年4月20日上午9:

15至9:25，9:30�至11:30，下午13:00至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

时间为：2021年4月20日上午9:15至下午15:00期间任意时间。

2、现场会议召开地点：江苏省宜兴市西郊工业园振丰东路999号江苏中超控股股份有限

公司会议室。

3、现场会议召开方式：采取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4、股东大会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5、现场会议主持人：公司副董事长肖誉先生。

6、会议出席情况：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及股东授权代表共计17人，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

330,010,738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26.0261％，其中：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授权代表8人，

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297,568,638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23.4676%；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9人，代

表有表决权的股份32,442,100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2.5585%。

公司董事、监事出席了本次股东大会，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及公司聘任的律师列席了本次

股东大会。

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及《江

苏中超控股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

二、议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采用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审议了以下议案，审议表决结果如

下：

1、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20年年度报告及年度报告摘要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329,620,638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8818％；反对390,100

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1182％； 弃权0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本项议案为普通议案，需获得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2以上才能通过。根据投票表

决结果，本议案获得通过。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结果： 同意98,942,900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9.6073％；反对390,1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3927％；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

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2、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20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329,620,638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8818％；反对390,100

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1182％； 弃权0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本项议案为普通议案，需获得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2以上才能通过。根据投票表

决结果，本议案获得通过。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结果： 同意98,942,900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9.6073％；反对390,1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3927％；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

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3、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20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329,620,638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8818％；反对390,100

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1182％； 弃权0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本项议案为普通议案，需获得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2以上才能通过。根据投票表

决结果，本议案获得通过。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结果： 同意98,942,900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9.6073％；反对390,1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3927％；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

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4、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20年度财务决算报告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329,620,638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8818％；反对390,100

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1182％； 弃权0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本项议案为普通议案，需获得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2以上才能通过。根据投票表

决结果，本议案获得通过。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结果： 同意98,942,900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9.6073％；反对390,1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3927％；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

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5、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20年度利润分配的预案》

表决结果：同意326,569,538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8.9572％；反对3,441,200

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1.0428％； 弃权0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本项议案为普通议案，需获得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2以上才能通过。根据投票表

决结果，本议案获得通过。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结果： 同意95,891,800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6.5357％；反对3,441,2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3.4643％；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

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6、审议通过了《关于续聘天职国际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公司2021年度审计

机构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329,620,638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8818％；反对390,100

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1182％； 弃权0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本项议案为普通议案，需获得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2以上才能通过。根据投票表

决结果，本议案获得通过。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结果： 同意98,942,900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9.6073％；反对390,1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3927％；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

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7、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329,620,638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8818％；反对390,100

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1182％； 弃权0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本项议案为普通议案，需获得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2以上才能通过。关联股东霍

振平回避表决。根据投票表决结果，本议案获得通过。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结果： 同意98,942,900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9.6073％；反对390,1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3927％；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

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8、审议通过了《关于对子公司银行融资提供担保额度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329,620,638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8818％；反对390,100

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1182％； 弃权0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本项议案为特殊议案，需获得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3以上才能通过。根据投票表

决结果，本议案获得通过。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结果： 同意98,942,900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9.6073％；反对390,1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3927％；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

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9、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21年度向银行申请综合授信额度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329,620,638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8818％；反对390,100

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1182％； 弃权0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本项议案为普通议案，需获得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2以上才能通过。根据投票表

决结果，本议案获得通过。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结果： 同意98,942,900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9.6073％；反对390,1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3927％；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

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10、审议通过了《关于江苏中超企业发展集团有限公司为公司提供财务资助暨关联交易

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97,942,9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6033％；反对390,100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3967％； 弃权0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本项议案为普通议案，需获得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2以上才能通过。关联股东江

苏中超投资集团有限公司、杨飞、张乃明、霍振平、吴鸣良回避表决。根据投票表决结果，本议

案获得通过。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结果： 同意97,442,900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9.6013％；反对390,1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3987％；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

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江苏路修律师事务所指派张姣律师、杨雪亭律师见证了本次股东大会，并出具了法律意

见书，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

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和会议召集人资格合法有效；表决程序符合相关

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经与会董事签字确认的江苏中超控股股份有限公司2020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2、江苏路修律师事务所出具的《关于江苏中超控股股份有限公司2020年度股东大会法律

意见》。

特此公告。

江苏中超控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一年四月二十日

一、重要提示

1.1�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季度报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

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1.2�公司全体董事出席董事会审议季度报告。

1.3�公司负责人徐雄、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王红玉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王

红玉保证季度报告中财务报表的真实、准确、完整。

1.4�本公司第一季度报告未经审计。

二、公司主要财务数据和股东变化

2.1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增

减

(%)

总资产

4,427,079,449.20 4,666,217,577.57 -5.1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

产

2,109,049,488.55 2,288,161,811.51 -7.83%

年初至报告期末 上年初至上年报告期末 比上年同期增减

(%)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

额

78,547,881.36 -59,886,922.59

不适用

年初至报告期末 上年初至上年报告期末 比上年同期增减（

%

）

营业收入

224,171,973.73 64,120,587.03 249.6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

润

39,717,856.11 -44,672,876.62

不适用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

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11,259,050.81 -60,895,623.17

不适用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

）

1.58 -2.56

增加

4.14

个百分点

基本每股收益（元

/

股）

0.07 -0.08 0.15

稀释每股收益（元

/

股）

0.07 -0.08 0.15

非经常性损益项目和金额

√适用 □不适用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项目 本期金额 说明

非流动资产处置损益

93,305.29

越权审批，或无正式批准文件，或偶发性的税

收返还、减免

计入当期损益的政府补助， 但与公司正常经

营业务密切相关，符合国家政策规定、按照一

定标准定额或定量持续享受的政府补助除外

30,412,295.74

计入当期损益的对非金融企业收取的资金占

用费

企业取得子公司、 联营企业及合营企业的投

资成本小于取得投资时应享有被投资单位可

辨认净资产公允价值产生的收益

非货币性资产交换损益

委托他人投资或管理资产的损益

因不可抗力因素， 如遭受自然灾害而计提的

各项资产减值准备

债务重组损益

企业重组费用，如安置职工的支出、整合费用

等

交易价格显失公允的交易产生的超过公允价

值部分的损益

同一控制下企业合并产生的子公司期初至合

并日的当期净损益

与公司正常经营业务无关的或有事项产生的

损益

除同公司正常经营业务相关的有效套期保值

业务外， 持有交易性金融资产、 衍生金融资

产、交易性金融负债、衍生金融负债产生的公

允价值变动损益，以及处置交易性金融资产、

衍生金融资产、交易性金融负债、衍生金融负

债和其他债权投资取得的投资收益

825,000.00

单独进行减值测试的应收款项、 合同资产减

值准备转回

对外委托贷款取得的损益

采用公允价值模式进行后续计量的投资性房

地产公允价值变动产生的损益

根据税收、会计等法律、法规的要求对当期损

益进行一次性调整对当期损益的影响

受托经营取得的托管费收入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1,396,927.28

其他符合非经常性损益定义的损益项目

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税后）

-358,822.51

所得税影响额

-1,116,045.94

合计

28,458,805.30

2.2截止报告期末的股东总数、前十名股东、前十名流通股东（或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

况表

单位：股

股东总数（户）

11,140

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全称）

期末持股

数量

比例

(%)

持有有限售条

件股份数量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东性质

股份状态 数量

东方时尚投资有限公司

191,187,250 31.31 0

质押

100,580,000

境内非国有

法人

新余润芳投资管理中心 （有

限合伙）

60,930,000 9.98 0

无 其他

华能贵诚信托有限公司

－

华

能信托·元和

1

号集合资金信

托计划

42,800,000 7.01 0

无 其他

徐雄

41,440,000 6.79 0

质押

40,030,000

境内自然人

北京大兴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29,400,000 4.81 0

无 国有法人

东方时尚驾驶学校股份有限

公司回购专用证券账户

24,160,984 3.96 0

无 其他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

－

泓德远见回报混合型证

券投资基金

9,381,544 1.54 0

无 其他

孟喜姑

8,353,060 1.37 0

无 境内自然人

东方时尚驾驶学校股份有限

公司

－

第二期员工持股计划

7,844,221 1.28 0

无 其他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

泓

德丰润三年持有期混合型证

券投资基金

7,669,046 1.26 0

无 其他

前十名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持有无限售条件流通股

的数量

股份种类及数量

种类 数量

东方时尚投资有限公司

191,187,250

人民币普通股

191,187,250

新余润芳投资管理中心（有限合伙）

60,930,000

人民币普通股

60,930,000

华能贵诚信托有限公司

－

华能信托·元和

1

号集

合资金信托计划

42,800,000

人民币普通股

42,800,000

徐雄

41,440,000

人民币普通股

41,440,000

北京大兴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29,400,000

人民币普通股

29,400,000

东方时尚驾驶学校股份有限公司回购专用证券

账户

24,160,984

人民币普通股

24,160,984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

泓德远见回报混

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9,381,544

人民币普通股

9,381,544

孟喜姑

8,353,060

人民币普通股

8,353,060

东方时尚驾驶学校股份有限公司

－

第二期员工

持股计划

7,844,221

人民币普通股

7,844,221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

泓德丰润三年持有期

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7,669,046

人民币普通股

7,669,046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1

、徐雄为东方时尚投资有限公司的控股股东；

除上述情况之外，本公司未知其他股东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或一致行

动人关系。

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及持股数量的说明 无

2.3截止报告期末的优先股股东总数、前十名优先股股东、前十名优先股无限售条件股东

持股情况表

□适用 √不适用

三、重要事项

3.1公司主要会计报表项目、财务指标重大变动的情况及原因

√适用 □不适用

3.1.1资产负债表变动的情况及原因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项 目 期末余额 期初余额 变动比例

%

变动原因

货币资金

319,023,455.26 586,926,420.05 -45.65

主要为

1

季度公司回购部分股

票，因此减少

应收账款

18,534,271.13 13,024,650.81 42.30

通航应收培训及租赁费用，导

致增加

预付款项

38,849,369.81 14,532,202.17 167.33

航空公司购置飞机支付货款

持有待售资产

0.00 1,187,194.70 -100.00

云南公司处理持有待售资产，

因此减少

交易性金融负债

0.00 825,000.00 -100.00

银行外币贷款归还结清，相应

减少交易性金融负债

应付票据

0.00 17,411,500.00 -100.00

票据到期支付完结

长期应付款

56,602,843.28 38,125,883.30 48.46

公司融资租赁贷款增加

库存股

319,931,681.82 100,004,838.75 219.92

股票回购增加导致

3.1.2利润表变动的情况及原因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项 目 本期金额 上期金额 变动比例

%

变动原因

营业总收入

224,171,973.73 64,120,587.03 249.61

上年同期受疫情影响， 本年收入相

对增加较大

营业成本

121,806,892.13 78,130,659.90 55.90

上年同期受疫情影响停工停产，导

致本年成本相对增加较大

税金及附加

3,493,836.43 1,845,928.52 89.27

本期收入总额升高导致本期税金增

加幅度较大

销售费用

11,715,954.80 5,649,054.82 107.40

上年同期受疫情影响停工停产，导

致本年销售费用相对增加较大

研发费用

6,076,855.37 3,921,788.36 54.95

上年同期受疫情影响研发临时中

断， 导致本年研发费用相对增加较

大

其他收益

7,438,385.55 1,099,939.00 576.25

因新冠疫情减免的增值税计入其他

收益科目导致增加较大

投资收益 （损失以

"-"

号填列）

-334,613.51 6,312,173.70 -105.30

上年同期处置晋中置业公司股权，

形成投资收益金额较大

营业外支出

1,884,364.16 532,662.35 253.76

资产到期报废，导致增长较大

所得税费用

10,890,200.90 197,497.50 5,414.10

因利润总额上升导致

3.1.3现金流量表变动的情况及原因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项 目 本期金额 上期金额 变动比例

%

变动原因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

流量净额

78,547,881.36 -59,886,922.59

不适用

本期报名学员人数增加较

多导致现金流入增加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

流量净额

-103,869,595.92 -132,567,331.44

不适用

本期购建固定资产等项目

支出减少导致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

流量净额

-242,581,779.23 10,288,659.03 -2,457.76

本期回购公司股票导致

3.2重要事项进展情况及其影响和解决方案的分析说明

√适用 □不适用

1、未决诉讼或仲裁形成的或有事项及其财务影响

（1）诉讼情况2017年5月，公司控股子公司荆州东方时尚收到荆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送达

的《应诉通知书》（（2017）鄂10民初50号），原告周亚（债权人）称其分别于2013年9月、2013

年11月和2014年1月分三次共借款4,500万元给被告荆州晶崴国际大酒店投资有限公司（债务

人），由共同被告荆州东方时尚提供担保（担保方）。被告到期未还款，原告提起诉讼，要求被

告归还本金及利息金额为8,213.67万元（截至起诉日按本金加年化24%利息计算的金额），要

求担保方承担担保责任。具体情况详见公司于2017年6月12日披露在《上海证券报》、《证券时

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临2017-046号公告。

2018年8月，该案一审判决原告胜诉，根据判决结果，荆州东方时尚作为被告之一，在其他

被告方不能履行判决的情况下对上述债务本息承担连带责任，各被告方对判决结果存有异议

并提起上诉。一审判决情况详见2018年10月10日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临2018-080公告，关于

控股子公司荆州东方时尚驾驶培训有限公司诉讼进展的公告。

2019年6月，该案件二审已审结，二审判决荆州东方时尚作为担保方对荆州晶崴大酒店投

资有限公司应承担的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 二审判决情况详见2019年6月15日上海证券交

易所网站临2019-065公告， 关于控股子公司荆州东方时尚驾驶培训有限公司诉讼进展的公

告。

2019年7月， 湖北省荆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出具《执行裁定书》（（2019） 鄂10执247号）、

《执行通知书》（（2019）鄂10执247号）及《报告财产令》（（2019）鄂10执247号），要求包含

荆州东方时尚在内的被执行人清偿本金4,500万元、 截至2019年7月22日利息6,119.26万元，合

计10,619.26万元，并承担案件受理费、保全费及执行费以及从2019年7月23日起至实际给付之

日止按判决应支付的利息；冻结、划拨包含荆州东方时尚在内的被执行人的金融机构存款或

查封、扣押、冻结其他等额财产；责令包含荆州东方时尚在内的被执行人如实向湖北省荆州市

中级人民法院报告当前及收到执行通知书之日前一年的财产情况。执行中，如财产状况发生

变动，应当自财产变动之日起十日内向湖北省荆州市中级人民法院补充报告。具体情况详见

2019年8月8日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临2019-080公告，关于控股子公司荆州东方时尚驾驶培训

有限公司诉讼进展的公告。

2019年7月，因不服湖北省高级人民法院作出的二审判决，荆州东方时尚及其他相关方向

湖北省高级人民法院提起再审申请。2019年8月， 湖北省高级人民法院对于本案进行立案。子

公司荆州东方时尚驾驶培训有限公司少数股东的实际控制人陆天振已于2020年6月5日收到

松滋市公安局就“周亚等人及其关联公司涉嫌高利转贷案” 立案刑事案件侦办的立案告知

书；于2020年6月25日收到松滋市公安局就“周亚等人虚假诉讼案” 立案刑事案件侦办的立案

告知书。截至目前，本案尚处于审理中。

（2）担保措施及其财务影响

上述担保事项发生在荆州东方时尚收购之前，鉴于公司已与相关股东签署的《关于荆州

市晶崴机动车驾驶员考训有限公司的股权转让协议书》中明确约定，如因股权转让完成前已

经存在的情况或事件(及/或其延续)造成公司受到处罚或损失、额外支出的，荆州东方时尚原

股东/实际控制人将全额向本公司补偿，以避免本公司受到任何损失。对本公司的经营和再融

资等事项造成重大不利影响的， 荆州东方时尚原股东/实际控制人有义务按照本公司的要求

回购本公司持有的荆州东方时尚股权。涉及本次诉讼的相关股东已经向本公司承诺，就上述

涉及诉讼所产生的所有不利影响，包括但不限于要求或裁决荆州东方时尚偿还全部或部分借

款、要求或裁决转让荆州东方时尚少数股东所持有的股权等，承诺方将连带及不可撤销地承

担全部责任，包括但不限于清偿所有争议或涉诉款项，确保本公司及荆州东方时尚不会受任

何经济、合作和商誉上的损失。

为保证上述承诺的实际履行，东方时尚投资有限公司与莘县天华宇宏企业管理咨询合伙

企业(有限合伙)、陆天振、申劲、伍彬、罗莉华等签署了《质押协议》，约定莘县天华宇宏企业管

理咨询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将其通过“光证资管时尚1号定向资产管理计划” 持有的公司股票

4,245,374股及其在质押期间内所衍生的权益质押给东方时尚投资有限公司，上述承诺函中应

由陆天振、申劲、伍彬、罗莉华履行的赔偿义务，由东方时尚投资有限公司选择代为履行部分

或全部，上述质押已登记。一旦发生荆州东方时尚依据有效判决履行赔偿义务且承诺方未对

荆州东方时尚合理补偿的情况下，东方时尚投资有限公司将处置《质押协议》中约定的质押

股份，并将所得款项于处置后第一个工作日全数补偿给公司。

荆州东方时尚原股东北京长天鑫桥投资有限公司、莘县振鸿企业管理咨询中心、荆州市

宇吉生物科技有限公司、荆州丽华置业发展有限公司与本公司已签署《质押合同》，将其合计

持有的荆州东方时尚40%股权质押给本公司。

鉴于上述保全措施，原股东具备偿付能力以履行判决结果，预计执行本诉讼判决结果不

会导致经济利益的流出。基于以上原因，荆州东方时尚未计提预计负债。本公司认为该诉讼不

会对本公司的本期利润或期后利润产生负面影响。

2、非公开发行股票事宜

公司分别于2020年11月23日、2020年12月18日召开了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2020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并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20年非公开发行A股股票方案等相关议案。

2021年4月15日收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出具的《中国证监会行政许可项目审查一次反

馈意见通知书》（210782号）（简称“《通知书》” ）。目前公司及相关中介机构正在按照上述

《通知书》的要求，积极推进相关工作，对相关问题逐项落实后公司将以临时公告形式披露反

馈意见回复， 并在规定的期限内及时将有关书面材料报送至中国证监会行政许可受理部门。

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事宜尚需获得中国证监会的核准， 能否获得核准存在不确定性。公

司将根据该事项的审核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3.3报告期内超期未履行完毕的承诺事项

√适用□不适用

1、荆州东方时尚业绩承诺完成及商誉减值影响

2017年、2018年、2019年， 经审计的荆州东方时尚净利润为21,384,134.82元、7,239,189.96

元、16,165,798.79元， 扣非后净利润分别为21,317,953.47元、7,341,132.24元、16，021，046.74元，

三年均未达标，按协议约定，荆州东方时尚原股东应向本公司的赔偿110,989,311.32元。

2020年3月，本公司与荆州东方时尚原股东签订业绩补偿还款计划。根据协议，荆州东方

时尚原股东于2020年3月31日前支付补偿款4,000万元， 其余款项待2021年3月31日前支付。经

双方友好协商， 由本公司母公司东方时尚投资有限公司借款给荆州东方时尚原股东4,000万

元，该借款专项用于对本公司的业绩赔偿。截至财务报告批准报出日，本公司已收到业绩赔偿

款4,200万元。因荆州东方时尚原股东资产涉及诉讼纠纷事项，具体内容详见本报告第五节第

十部分重大诉讼、仲裁事项，故剩余业绩补偿款尚未支付，公司将根据后续该案件立案调查和

诉讼结果而做相应安排。

2、收购高安市瑞鑫投资有限公司

2017年12月28日，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收购高安市瑞鑫投资有

限公司部分股权的议案》，同意收购高安市瑞鑫投资有限公司(现名称已变更为“高安东方时

尚驾驶培训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高安东方时尚” )60%股权(对应公司注册资本人民币310万

元)，交易金额为人民币9,000万元。2018年4月，公司与共青城锦东白泽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

限合伙）（以下简称“锦东白泽” ）、共青城朱雀陆吾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

称“朱雀陆吾” ）、中欧盛世资产管理（上海）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欧盛世” ）、张婷就此次

收购事宜正式签署了《关于高安市瑞鑫投资有限公司的股权转让协议书》（以下简称“原《股

转协议》” 或“原协议” ），公司将出资9,000万元人民币收购锦东白泽、朱雀陆吾、中欧盛世、

张婷合计持有高安东方时尚（原瑞鑫投资）60%的股权。

2018年11月，公司与共青城锦东白泽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张婷签署了《关于

高安市瑞鑫投资有限公司股权转让协议书之补充协议》约定：

a� �除公司（指高安东方时尚，下同）全体股东另行约定，公司在每个会计年度经审计后

确认有可供分配的净利润，则公司每年应将不低于70%的当年净利润向股东进行分配，并在每

年上半年召开股东会时形成分红决议及实施分红。

b� � 2018年度开始，公司应向股东进行分红，转让方取得可供分配利润的80%，东方时尚取

得可供分配利润的20%。 公司及实际控制人保证东方时尚每年取得的分红金额应不低于东方

时尚应支付的股权转让价款总额的10%，不足部分，张婷及共青城锦东白泽投资管理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负责向东方时尚补足。

c� �为了保证上述利润分配的实现， 张婷及共青城锦东白泽投资管理合伙企业 （有限合

伙）同意将其持有的公司合计30%股权质押给东方时尚并及时办理股权质押登记，张婷及共

青城锦东白泽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未按照约定履行上述义务时，东方时尚有权处

置前述质押股权。

报告期内业绩实现情况：

高安东方时尚2020年全年实现营业收入604.51万元，净利润-496.46万元，按照双方约定，

张婷及共青城锦东白泽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需按照股权转让价款总额的10%，需由

张婷及共青城锦东白泽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负责向东方时尚补足。分配方案需经

高安东方时尚股东会决议通过。

3.4预测年初至下一报告期期末的累计净利润可能为亏损或者与上年同期相比发生重大

变动的警示及原因说明

√适用 □不适用

由于新冠疫情缓解以及国内疫情防控措施发挥显著效果， 经济运行保持恢复性增长，年

初至下一报告期末的累计净利润与上年同期相比可能会发生重大变动，敬请投资者关注后续

公告，并注意投资风险。

公司名称 东方时尚驾驶学校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徐雄

日期 2021年4月20日

信息披露

Disclos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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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03681� � � �股票简称：永冠新材 编号：2021-026

转债代码：113612� � � �转债简称：永冠转债

上海永冠众诚新材料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减持公司可转换公司债券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2020]2506号文核准，上海永冠众诚新材料科技（集

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0年12月8日公开发行了520万张（52万手）可转换

公司债券，每张面值100元，发行总额52,000.00万元，期限6年。债券简称“永冠转债” ，债券代码

“113612” 。公司控股股东吕新民先生及其一致行动人郭雪燕女士、永献（上海）投资管理中心

（有限合伙）、连冠（上海）投资管理中心（有限合伙）、永爱（上海）投资管理中心（有限合

伙）共计配售永冠转债3,274,980张,即32,749.80万元，占发行总量62.98%，其中吕新民先生认购

2,434,180张,占发行总量46.81%，郭雪燕女士认购468,260张,占发行总量9.01%，永献（上海）投

资管理中心（有限合伙）认购174,550张,占发行总量3.36%，连冠（上海）投资管理中心（有限合

伙）认购104,360张,占发行总量2.01%,永爱（上海）投资管理中心（有限合伙）认购93,630张，占

发行总量1.80%。永冠转债于2021年1月7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挂牌上市。

2021年1月7日至2021年1月8日期间， 吕新民先生及其一致行动人郭雪燕女士、 永献 （上

海）投资管理中心（有限合伙）、连冠（上海）投资管理中心（有限合伙）、永爱（上海）投资管

理中心（有限合伙）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合计减持永冠转债520,000张，占发行总量

10.00%，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1年1月9日披露于指定信息披露媒体的《上海永冠众诚新材料

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控股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减持公司可转换公司债券的公告》

（公告编号：2021-003）。

2021年1月15日，吕新民先生及其一致行动人郭雪燕女士、永献（上海）投资管理中心（有

限合伙）、连冠（上海）投资管理中心（有限合伙）、永爱（上海）投资管理中心（有限合伙）通

过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合计减持永冠转债520,000张，占发行总量10.00%，具体内容详见公

司于2021年1月19日披露于指定信息披露媒体的《上海永冠众诚新材料科技（集团）股份有限

公司关于控股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减持公司可转换公司债券的公告》（公告编号：

2021-005）。

2021年1月29日，吕新民先生及其一致行动人郭雪燕女士、永献（上海）投资管理中心（有

限合伙）、连冠（上海）投资管理中心（有限合伙）、永爱（上海）投资管理中心（有限合伙）通

过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合计减持永冠转债520,000张，占发行总量10.00%，具体内容详见公

司于2021年1月30日披露于指定信息披露媒体的《上海永冠众诚新材料科技（集团）股份有限

公司关于控股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减持公司可转换公司债券的公告》（公告编号：

2021-008）。

2021年4月19日，公司收到控股股东吕新民先生及其一致行动人郭雪燕女士、永献（上海）

投资管理中心（有限合伙）、连冠（上海）投资管理中心（有限合伙）、永爱（上海）投资管理中

心（有限合伙）通知，吕新民先生及其一致行动人郭雪燕女士、永献（上海）投资管理中心（有

限合伙）、连冠（上海）投资管理中心（有限合伙）、永爱（上海）投资管理中心（有限合伙）于

2021年2月22日至4月19日期间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合计减持永冠转债520,000张，占

发行总量10.00%，具体变动明细如下：

持有人

减持前持有数量

（张）

减持前占总发

行量比例

减持数量（张）

减持后持有数量

（张）

减持后占发行总

量比例

吕新民

1,714,980 32.98% 520,000 1,194,980 22.98%

郭雪燕

0 0.00% 0 0 0.00%

永献（上海）投资管理中心（有

限合伙）

0 0.00% 0 0 0.00%

连冠（上海）投资管理中心（有

限合伙）

0 0.00% 0 0 0.00%

永爱（上海）投资管理中心（有

限合伙）

0 0.00% 0 0 0.00%

合计

1,714,980 32.98% 520,000 1,194,980 22.98%

特此公告。

上海永冠众诚新材料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一年四月二十一日

证券代码：000037、200037； 证券简称：深南电A、深南电B； 公告编号：2021-028

深圳南山热电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选举公司第九届监事会职工代表监事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深圳南山热电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八届监事会届满,公司正在筹备换届选

举事宜。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企业工会工作条例》和《深圳南山热电股份有限

公司章程》等有关法律、行政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公司工会委员会于2021年4月19日组

织职工代表召开第八届职工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经公司工会委员会提名，与会职工代表以

无记名投票方式，选举钱文辉先生、卢引娣女士为公司第九届监事会职工代表监事(简历见附

件)。 以上两位职工代表监事将与公司2021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选举产生的非职工代表监

事共同组成公司第九届监事会，任期与第九届监事会任期相同。

特此公告

附件：第九届监事会职工代表监事简历

深圳南山热电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21年4月21日

附件：第九届监事会职工代表监事简历

钱文辉先生：1968年出生，会计师，本科学历，1990年毕业于长沙水利电力师范学院财务

会计专业。1990年7月至10月，在武汉阳逻电厂工作。1990年10月至2003年8月在本公司财务部

工作；2003年8月至2011年10月任中山市中发电力有限公司财务总监；2014年3月至2016年12

月任中山市深中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和中山市深中房地产投资置业有限公司监事；2010年11

月至今任本公司审计风控部总监；2014年5月至今任深圳协孚能源有限公司监事。

钱文辉先生的教育背景、专业能力和从业经验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等相关法

律法规和《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规范性文件要求的任职资格；不存在相关法律

法规和《深圳南山热电股份有限公司章程》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监事的情形；与持有公司5%

以上股份的股东及其实际控制人不存在关联关系，与公司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

存在关联关系；未持有公司股票；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纪

律处分；没有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稽查；不是

失信被执行人；不是失信责任主体或失信惩戒对象；与公司不存在利益冲突。

卢引娣女士：1982年出生，中共党员，硕士研究生，2008年毕业于华中科技大学管理学院

管理科学与工程专业。2008年7月进入富士康科技集团iDSBG事业群全球供应链管理总处工

作，历任供应链管理处副课长、课长、专理等职务。2018年8月起进入本公司工作，历任本公司

下属南山热电厂安全技术部合同及招投标管理主管、供应部副部长、供应部部长；2020年12月

至今任本公司燃料管理部副总监。

卢引娣女士的教育背景、专业能力和从业经验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等相关法

律法规和《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规范性文件要求的任职资格；不存在相关法律

法规和《深圳南山热电股份有限公司章程》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监事的情形；与持有公司5%

以上股份的股东及其实际控制人不存在关联关系，与公司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

存在关联关系；未持有公司股票；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纪

律处分；没有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稽查；不是

失信被执行人；不是失信责任主体或失信惩戒对象；与公司不存在利益冲突。


